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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一 

（機關名稱） 
物 品 報  廢 單 

申請報廢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   物品報廢單編號： 

物品編號 物品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取得日期 使用年限 
已使用 

期間 
報廢原因 審核意見 備  註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申請報廢單位 物品管理單位 監驗人 機關長官 

    

說明：1.本單由申請報廢人填列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連同報廢物品送交物品管理單位點收。 
2.已使用期間計算至月，逾月以上之日數則類推一個月計算，並得簡記為(年/月)，例如已使

用期間為 2年 6個月，簡記為(2/6)。 

3.報廢物品得由物品管理人員先予檢驗，於本單簽章證明後，送請事務主管及監驗人查核。 
4.監驗人係指由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會計、政風、監查（察）、督察、檢核或稽

核等單位擇一指派之人員。 


